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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6 日，商务部发布《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

（负面清单）（2021 年版）》，这是我国服务贸易领域第一张负面清单，包

括 11 个行业 70 项特别管理措施，适用于境外服务提供者向海南自贸港内

的市场主体及个人提供服务，负面清单措施之外的领域，在海南自贸港内

按照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待遇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。主要关注点如下： 

一是凸显海南自贸港作为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”的战略地位。

目前，我国在已签署的 19 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在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

系协定》（RCEP）中，关于服务贸易的承诺均是采取正面清单的方式。此

次在海南自贸港出台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，而且采取单方面自主出

台、主动扩大开放的方式，既是体现我国继续扩大高水平开放、推动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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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开放的战略，也是凸显海南自贸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地位，

利用海南自贸港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进行压力测试，更是针对 RCEP 关于

采取正面清单方式的成员国要在协定生效后 3 年内提交负面清单方案、6

年内转为负面清单的规定，提前开展先行先试，还是落实《海南自由贸易

港法》“海南自由贸易港对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”的要求。 

二是符合海南自贸港的产业发展方向。海南自贸港以旅游业、现代服

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占比高，2020 年为

60.4%，2021 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 61.5%。同时，海南的服务贸易今年

一季度增长 55.6%，远超全国 0.5%的增速，今年上半年累计增速更达到

81.2%。从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占比来看，全国 2020 年和 2021 年一

季度均为 12%，海南则分别为 16.5%和 18.9%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此次

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出台，将进一步促进海南的贸易服务增长和现

代服务业的发展。 

三是完善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的管理模式。服务贸易包括跨境交付、

境外消费、商业存在、自然人移动等四种模式。2021 年 2 月发布的《海南

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（2020 年版）》明确了

商业存在模式的管理，此次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明确了跨境交付、境外

消费、自然人移动等三种模式的管理，构建了海南自贸港的服务贸易管理

的完整框架。 

四是金融服务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。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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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中关于金融业的措施有 17 条，占 24%，其中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内居住

的境外个人申请取得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、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内就业的

境外个人申请开立债券账户或期货账户是首次提出。此外，虽然此张负面

清单明确了多项金融服务须以当地存在的方式提供，但由于海南自贸港外

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没有金融业的限制措施，而是说明“按照现行规定

执行”，并且 2018 年以来我国宣布了 50 多条金融开放措施，覆盖了外资

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、业务范围、股东资质等各个方面，取消银行、证券、

基金、期货、人身险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，大幅度放宽业务范围限制，金

融业外商投资准入的门槛已经很低。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（OECD）发

布的金融业投资限制指数（在 0-1 之间，数值越低表示开放的门槛越低），

我国 2020 年为 0.05，于 2017 年的 0.50 相比大幅度降低，并且已经低于

加拿大（0.072）和法国（0.054）等发达国家，接近美国（0.042）的水平。 

五是服务贸易扩大开放要求服务贸易结算更加便利化。虽然我国经常

项目已经实现可兑换，但需要基于贸易背景的真实性。相对于货物贸易，

服务贸易在日益数字化的环境下，真实性审核难度相对较大。《海南自由贸

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、“一行两会一局”《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

开放的意见》和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均提出“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

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”。随着海南自贸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推进

落地，需要配套推进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结算便利化，推动跨境资金流动

自由便利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2743


